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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分一时爽 兑换套路多

消费者戴先生在一家4S店维修汽车

并购买车辆保险后获得了积分。店家口头

告知这些积分可以兑换价值1800元的商

品，如加油卡或其他服务项目。“他们没

有说有效期，过了几个月我才发现，这些

积分已经被商家强制回收了，感觉我的虚

拟财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侵犯了。”

黎先生平时会关注商家的积分，他努

力在复杂的使用规则中找到适合自己兑换

的方法。但他发现，心仪的商品总是难以

兑换到，这让消费积分的使用变得“鸡

肋”。黎先生称：“有一次想用积分兑换优

惠券，系统一直显示‘今日名额已满，请

明日再来’，连续好几天准时去领，都是

这样的提示，根本就兑换不了，这就是商

家的套路。”

线下兑换不易，线上销售平台同样套

路满满。消费者杨女士在某平台某酸

奶品牌直播间观看带货，主播不断引导

互动：“观看直播满 10 分钟、点赞达

1000次就能获得积分，可用来兑换限量

酸奶勺、过滤器等礼品。”杨女士连续多

日积极参与，累计攒了上千积分。然而，

当她准备兑换礼品时，商家却以“仅限白

银及以上会员参与”“需提供直播录屏和

主播信息”为由拒绝兑现。

消费获得的积分
到底谁说了算？

针对商家单方面清零、调整消费者

积分却拒绝承担责任的争议问题，北京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段

威说，部分商家会以“积分是商家福

利，可单方处置”为由抗辩，这种观点

其实缺乏法律依据。积分的获取以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为前提，并非无偿福利，

而是消费合同的一部分，商家不能以

“福利”为名剥夺消费者的合法财产权

益。积分本质是“消费对价的一部分”，

商家单方面清零且不告知消费者，与

“侵占消费者财产”无异。

“商品一直显示已兑完、补货中，热

门款根本抢不到，想要就得通过‘积分+

现金’的方式”……投诉平台上一些消费

者提出质疑，商家的“福利”会不会是弄

虚作假？积分兑换中出现的“加价高”

“库存虚”“附加条件多”等争议，是否属

于商家剥夺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行为？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

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分析，商

家用积分宣传，内容应当是真实客观

的，如果涉嫌虚假宣传，要承担民事

欺诈责任，在行政上要承担虚假广告

责任。在同等条件下，通过积分宣

传的商家，对同业竞争者还构成

不正当竞争行为。宣传获客

后，商家如果变相对积分兑

现设置门槛，导致消费者付

出更大成本，达不到当初的承

诺，属于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

还涉嫌违约。

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反映积

分兑换的商品质量堪忧，“三无”产

品、假冒伪劣产品屡见不鲜，售后更是

老大难。芦云表示，通过积分兑换的产品

和服务，商家的售后服务或者产品质量与

普通商品应当是一致的，不能因为是赠品

或者是由积分兑换的商品，就免除了经营

者所需要承担的品质担保责任。

积分免费但不免责。芦云认为，看似

是通过免费的积分兑换了产品或者服务，

但是如果由于产品质量或者虚假宣传造成

了损失或者影响，消费者依然有权利追究

商家的责任。同时，积分的相应内容和规

则以及其价值判断，都应当记载在消费者

的选择因素里，经营者不能以“免费而免

责”这样的说法推脱责任，而是要履行最

大信赖利益的承诺，积极履行积分兑换和

相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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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说先学习后付款，边学

边赚钱，其实根本挣不到钱。”“课没

上几节，想退课时却背上了6000元

的债务。”近来，不少读者反映一些

培训机构以“兼职赚学费”为诱饵，

结果所谓的“先学后付”，实际是

“先学后债”。

前一段时间，大学生小李在人民

网“人民投诉”反映，他在学校内网

看到“学费500，月赚3000”的“免

费学设计兼职”广告信息后，了解到

该课程为先学习并兼职，赚钱后再交

学费，就报名了该课程。可学习一段

时间并完成两单设计后，该培训机构

却以各种理由搪塞不发劳务费，小李

这才发现自己受骗了。

很多课程质量不尽如人意。有读

者反映，自己报名价值9000元的绘

画培训课程后发现，所谓“直播课”

每周仅1次且用于批改作业，正课则

全是录播，根本没有老师在线教学。

记者以学员身份联系了一家视频

剪辑培训机构，并表示自己对此“零

基础”，客服人员回复“没有学不会

的，老师会远程‘一对一’教学，用

手机几分钟就看完了”。事实上，视

频剪辑需要大量实操才能掌握，该客

服人员将“看完”等同于“学会”

的逻辑，令人难以信服。

对此，曾就职于广东广州市

一家培训机构的张光明 （化

名）向记者透露：“那些宣传

‘先学后付’、通过兼职边学

边赚钱的案例大都是假的，

我就没见过有学员真正接到

过业务订单。”而对于很多

学员反映的上课效果不佳，

要求退费退课的问题，他更

是坦言，“那些课程都是录

播，师生没有互动，学员退课

是常有的事。”

当学员在课程中途要求终止培

训时，一些机构会亮出合同，要求学

员按照合同支付10%的违约金以及已

开通的课程费用。比如，有学员学习

课程不足总数的5%，却因课程“已

解锁”，被要求支付5000元全部课程

费。

在学员看来，“付费课程”应为

实际学习课时；而培训机构表示，课

程是按时间进度自动向学员“解锁开

放”，如果要放弃学习，学员需主动

申请暂停才能阻止扣费。“这就好比

看收费视频，你离开座位不看了，但

视频还在自动播放，这就会产生费

用，要向系统申请终止才行。”张光

明解释。但是，许多培训机构在签约

之初并未对消费者进行明确解释和提

醒。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尹旭表示，机构设定模糊条款、高

额违约金等，加重学员责任、限制学

员权利，符合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

学员可以向司法部门申请认定相关条

款无效。“机构虚假承诺包教包会、

兼职接单，却无法兑现，属于故意告

知虚假情况，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

八条，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黄尹旭补充说。

还有的培训机构对付费方式进行

包装，隐瞒分期贷款的性质，名为

“先学后付”，实质是学生通过贷款交

付学费，仍是“先付后学”。业内人

士透露，一些培训机构与第三方贷款

平台达成合作，贷款平台可从中收取

学费的30%。但培训机构故意隐瞒关

键信息，使学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欠下贷款。

与此同时，当消费者进行维权

时，却发现困难重重。广东珠海的赵

女士曾报名了一家培训机构的课程，

学习一段时间后发现该课程内容过于

简单。当她要求终止时发现，和自己

签订课程合同的公司、对接贷款的公

司、协商退课的公司竟然是3家不同

的公司，这导致赵女士向有关部门投

诉时，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崔西

彬分析认为，消费者之所以维权困

难，首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多数消

费者不知道自己签署的是金融借贷类

合同；其次是举证困难，消费者往往

无法提供培训机构故意隐瞒贷款信息

的直接证据；再次是诉讼周期长、程

序复杂且维权成本高，进一步打击了

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还有一些机构

通过频繁更换公司主体或注销公司等

手段逃避法律责任。

黄尹旭认为，培训机构“先学后

付”的问题暴露出监管漏洞。建议有

关部门应对从事教育金融业务的机构

进行资质审查和风险评估，确保其合

法合规经营；加强对教育培训类广告

的审查，特别是涉及贷款、收益承诺

等内容，防止误导性宣传。崔西彬建

议，“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之间的信

息共享，推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从

而有效遏制教育培训领域的金融违法

与欺诈行为。”

（刘张烨参与采写）

从“攒分期待”到“兑分糟心”：

积分套路频现 消费者权益该如何守护

一些培训机构进行误导性宣传

名为“先学后付”实为“先学后债”

《消费日报》

近些年，各商业机构纷纷推出积分政策，以此来增加复购频率。不过，消
费者兑换商家宣称的“福利”时，却可能要经历一波三折。积分到期前不提
醒，悄无声息被清零；全积分兑换秒空，想兑的商品永远抢不到；兑换时突
然被要求“仅限会员”，甚至积分换的东西质量差还没售后……当积分从
“期待”变成“鸡肋”，积分规则的话语权又该掌握在谁手中？


